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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区河办字〔2022〕15 号

关于参照执行《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、场、街道）河长办、河湖长制区级责任单位：

3 月 17 日、6 月 30 日，省、市河长办分别印发了《河

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定（试行）》。根据履职评价及述职

规定和年度工作要点要求，我区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

定参照省、市级执行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参

照执行如下：

一、区级河（湖）长对乡级河（湖）长的履职评价原则

上每年开展一次，由各流域区级河（湖）长牵头组织，区河

长办会同相关责任单位具体落实。

区河长办每年 1 月底前将上年度乡级河（湖）长履职评

价结果报送区级河（湖）长，区级河（湖）长适时将评价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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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通报给乡级河（湖）长。

二、乡级河（湖）长履职评价的结果纳入对区河湖长制

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。

三、承担河湖长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区级相关责任单

位主要负责同志、乡级总河（湖）长应当每年向区级总河（湖）

长提交书面述职报告，报告年度履行职责情况。

四、乡级河（湖）长应当每年就履职情况向责任水域的

区级河（湖）长述职。

乡级河（湖）长原则上在每年分管责任水域的区级河

（湖）长第一次巡河（湖）时述职。

五、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履职情况、成效评估、公众评价等

3个方面。

六、乡级河（湖）长履职情况的佐证材料由各乡（镇、场、

街道）河长办于每年 1 月底前报送区河长办。

七、对评价结果低于 60 分的乡级河（湖）长，由区级

河（湖）长进行约谈或提醒，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附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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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流域河（湖）长名单

流域 区级河（湖）长

长江江西段 长江柴桑区段区级河长

赛城湖

（含长河）
长河柴桑区段区级河长

赤湖 赤湖柴桑区段区级湖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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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
乡级河湖长履职评价指标项目

序号 评价项目
各项

分值
负责评价单位

总 分 100

一 履职情况 45

1

部署责任水域河湖长制工作。以会议、河湖

长令、批示等方式，对责任水域的河湖长制

以及幸福河湖建设、清河行动等专项工作进

行部署的，得 10分。未进行部署的，不得

分。

10 区河长办

2

组织开展巡河巡湖工作。按照每月不少于 1
次要求开展巡河巡湖。按要求达到 12次的

得 15分、8次的得 10分、4次的得 5分，

少于 4次的不得分。

15 区河长办

3

协调解决责任水域相关问题。包括区级河湖

长交办、各类督察检查暗访反馈的问题等

（问题的解决以职能部门核查认定或完成

销号程序为准），未解决的每个扣 2分。河

湖长应当带着问题巡河巡湖，巡河巡湖过程

中发现的问题未解决的，每个问题扣 2分。

上限为 10分。

10 区河长办

4

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及对下一级河湖长和本

级河湖长制责任单位工作予以指导、监督及

考核。包括组织开展河湖保护、管理和治理

方面的专项整治，听取（含书面）下一级河

湖长和相关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述职，督

促下一级河湖长履行职责等方面。开展了专

项整治得 5分，听取述职和督促履职各得

2.5分。

10 区河长办

二 成效评估 45

5

河湖水环境质量方面。责任水域流域内断面

水质达到国考和省考要求的得 5分，责任水

域流域内断面总磷浓度同比下降的得 5分，

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%
得 5分。

15 区生态环境局

6 河湖健康状况。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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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柴桑区河长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1 日

抄报：区级总河（湖）长、副总河（湖）长、河（湖）长。

九江市柴桑区河长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1 日印发

(1)
责任水域流域内无河湖“四乱”问题的得 5

分；
5 区水利局

(2) 责任水域流域内无妨碍行洪问题的得 5分； 5 区水利局

（3） 责任水域流域内无非法排污问题的得 5分； 5 区生态环境局

(4) 责任水域流域内无非法捕捞问题的得 5分； 5 区农业农村局

(5) “清河行动”问题整改到位的，得 10分。 10 区河长办

三 公众评价 10

7

通过发放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开展。在被评

价河湖长的责任水域内，随机发放公众问

卷。“满意率”大于 90%（含 90%）的得 10
分，“满意率”大于 70%（含 70%）小于 90%
的得 5分，“满意率”大于 60%（含 60%）

小于 70%的得 3分，“满意率”小于 60%的

得 0分。

10 区河长办



— 6 —

江西省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定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，促进河湖长履职尽

责，推动河湖长制工作落地见效，根据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

制的意见》《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》《河长湖长

履职规范（试行）》《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》的规定

和要求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级河湖长对市级河湖长的履

职评价，以及河湖长制省级责任单位、市级河湖长的述职工

作。

第三条 建立河湖长履职评价制度。

省级河湖长对市级河湖长的履职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

一次，由各流域省级河湖长牵头组织，省河长办会同相关责

任单位具体落实。

省河长办每年 1月底前将上年度市级河湖长履职评价结

果报送省级河湖长，省级河湖长适时将评价结果通报给市级

河湖长。

第四条 履职评价包括河湖长履职情况、履职成效及公

众满意度等主要内容。

履职评价的具体细则由省河长办另行制定。

第五条 市级河湖长履职评价的结果纳入对设区市河

湖长制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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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建立河湖长制述职制度。述职可以采取集中述

职或书面述职方式。

第七条 承担河湖长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省级责任

单位主要负责同志、市级总河湖长应当每年向省级总河湖长

提交书面述职报告，报告年度履行职责情况。

第八条 市级河湖长应当每年就履职情况向责任水域

的省级河湖长和市级总河湖长述职。

市级河湖长原则上在每年省级河湖长第一次巡河巡湖

时述职。

第九条 对于市级河湖长履职不到位的，省级河湖长应

当进行约谈或者提醒，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十条 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

职工作，可参照本规定执行，也可由各设区市根据本地实际

另行制定。


